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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起 源 ：  

賽 夏 族 創 始 祖 先 因 洪 水 逃 到 大 霸 尖 山 ， 再 以 大 霸

尖 山 為 據 點 向 外 遷 移 、 擴 散 ， 而 分 南 、 北 兩 族 群 ， 其

語 言 亦 有 所 差 異。賽 夏 族 自 稱 Saisiat，又 稱「 獅 設 族 」，

其 意 為 人 或 血 族 。 賽 夏 為 母 系 社 會 ， 多 以 大 家 族 為 理

想 ， 一 家 中 常 是 五 代 同 堂 。 賽 夏 族 人 姓 氏 很 特 殊 ， 常

以 動 物 、 植 物 、 自 然 現 象 等 作 為 氏 族 圖 騰 ， 再 應 用 於

漢 姓 上，如「 風 」姓 族 人 相 傳 其 祖 先 是 風 的 後 代；「 日 」

姓 族 人 是 神 話 傳 說 中 射 日 英 雄 的 後 代 ； 「 芎 」 姓 為 住

在 長 滿 九 芎 樹 林 的 人 。 圍 繞 賽 夏 族 群 居 住 的 週 邊 環

境 ， 多 為 泰 雅 族 及 客 家 村 落 ， 又 因 地 緣 關 係 ， 與 平 地

漢 人 接 觸 較 為 頻 繁 ， 因 此 受 漢 人 及 泰 雅 族 的 習 俗 影 響

頗 深 。   

   

（ 二 ） 分 佈 ：  

賽 夏 族 分 佈 於 新 竹 及 苗 栗 兩 縣 ， 海 拔 500～ 1,500 公 尺 的 山 區 ， 分 南 、 北 二 族 群 。

北 賽 夏 族 群 又 稱 大 隘 族 群 ， 主 要 分 佈 於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； 南 賽 夏 族 群 以 苗 栗 縣 南 庄 鄉 為

主 ， 分 佈 在 東 河 、 蓬 萊 、 南 江 三 村 ， 獅 潭 鄉 百 壽 村 之 賽 夏 族 ， 則 屬 南 族 群 。    
（ 三 ） 人 口 ：   

賽 夏 族 總 人 口 約 五 千 餘 人 ， 其 中 男 佔 50.6％ ， 女 佔 49.4%， 平 地 原 住 民 佔 66.7%，

且 南 賽 夏 族 群 略 多 於 北 賽 夏 族 群 。   

（ 四 ） 神 話   

相 傳 有 兩 兄 妹 結 婚 後 ， 只 生 下 一 個 小 孩 ， 夫 妻 倆 認 為 只 有 自 己 兩 人 活 在 世 上 毫 無

意 義 ， 於 是 將 小 孩 切 成 肉 塊 ， 丟 到 水 裡 ， 肉 塊 就 變 成 人 。 當 切 成 肉 塊 時 ， 就 己 將 各 姓 分

好 ， 而 為 泰 雅 族 Atayal 的 祖 先 。   

（ 五 ） 祭 典 ：  

1.  祖 靈 崇 拜 和 巫 術 是 賽 夏 族 的 主 要 信 仰，播 種（ pit-aza）

與 豐 收 前 ， 均 有 巫 術 化 的 祭 儀 。 播 種 祭 每 年 4 月 舉

行， 社 群 部 落 內 各 家 各 戶 均 參 與，主 祭 權 則 由 各 戶

家 長 輪 流 。   

2. 矮 靈 祭（ pas-taai），最 受 外 界 矚 目 之 賽 夏 文 化 特 色 ，

每 年 農 曆 10 月 15 日 左 右 舉 行， 全 族 群 均 得 參 與 ；

因 分 南 北 二 族 群 ， 矮 靈 祭 主 祭 權 由 Titi jun（ 朱 姓 ）

主 持 ，  結 束 時 即 舉 行 祖 靈 祭 。  

3. 收 穫 祖 靈 祭（ pas-pake），每 年 農 曆 11～ 12 月 左 右 舉

行 ， 由 社 群 姓 氏 祖 靈 祭 團 成 員 參 與 ， 主 祭 權 由 各 家

族 長 擔 任。 特 殊 風 俗 方 面，賽 夏 族 與 泰 雅 族 一 樣 ，

均 有 黥 面 的 習 俗 。    

（ 六 ） 工 藝 ：  

賽 夏 族 工 藝 技 術 多 與 泰 雅 族 相 似 ， 如 剖 木 、 削 竹 、 籐 條 為 編 織 器 物 之 用 材 ， 紡 織 芋 麻

為 服 飾 原 料 ； 無 金 屬 工 藝 ， 僅 利 用 鐵 絲 作 魚 叉 ， 矢 鏃 而 已 。 賽 夏 族 的 傳 統 手 工 技 藝 ， 除 木

工 及 竹 工 製 作 之 一 般 生 活 器 物 外 ， 即 屬 織 布 和 編 工 較 具 特 色 。   

 


